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

50LB面粉布袋招标书

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计划于2009年10月29日在网上公开招标采购，特邀请供应商在南顺招标网上投标。

一、标书编号：SKFM091029
二、招标内容：购买360,000条50LB 面粉布袋

三、招标方式：南顺采购网在线竞标（http://ebidding.lamsoon.com）
四、竞标时间：2009年10月29日11:00am-11:30am.
五、贸易条款

价    格：CIF招标方工厂（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

品质要求：

1、布    料：  棉含量不少于10%，涤含量90%

2、下料尺寸:  94 X 76cm （± 1cm）
3、成品尺寸： 长 ≥75cm    宽 ≥46cm （内尺寸）

4、厚    度:  ≧0.32mm

5、重    量： 单个袋重≧0.1kg； 10个袋重≧0.98kg。
6、密    度： 23×23/60×60，经向≧30根/0.5英寸，纬向≧30根/0.5英寸

7、颜    色： 白色，同一批袋颜色一致。

8、抗 拉 力：经向≧25kg/英寸；纬向≧20kg/英寸， 缝边线≧10kg/英寸

9、跌落测试：袋装满相应重量的面粉后，从2.0米高处跌落至少五次无破损、无漏粉。

          10、清    洁：袋内无异物、无污染、无水渍、无水珠，无异味，无褶袋；布料

                        柔软不硬化,无棉子黑点,无残留线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对包装物的有关规定。
11、缝    线：五线缝边，锁边宽度(距外缘）约0.4厘米，车边宽度（距外缘）

              约1厘米，无脱针、断线及线头。

12、招标之产品不含印刷。

13、印刷测试：招标方自行对中标供应商提供之产品印刷2000条袋后，印刷版面上附着的毛尘仍不影响所要求的印刷质量。


14、其    他：包装袋内不得有其他任何异物或残留线头，并且适合包装面粉。

          15、招标方提供布袋标样。布袋除符合上述14项标准外，还要符合提供之布袋标样之所有标准，若布袋标样之标准与前述品质要求有相冲突的，则以品质严格者为准。

检验条款：招标方在收货时，在包装外观符合合同条款的情况下，随机抽取包数的5%开包检查，

          再从每包中抽取两条对以上品质的1-9项进行测试；随机抽取整批数量的5%进行逐

          条检查，检验10-15项品质是否符合合同要求。如双方对检验结果有争议时，由通

          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复检一次，以复检结果为准，检验结果符合合同要求的则检验费由招标方承担，否则由中标方承担。

抗拉力测试方法：招标方在收货时，抽取任意10条样品袋，分别按经向、纬向各剪取宽度为1

          英寸的布条，长度相当。固定于拉力计上，测出每条的抗拉力。最后计算经向及纬

          向的平均值。
短溢装：±5%（由中标方确定）

包    装：500条/捆；不得折叠，外层用布袋，内层用透气胶袋防水，并注明合同号、数量及生产厂家。
送货期间：2009年11月初-2009年12月中旬前分批交货，具体的交货时间数量招标方提前7天通知中标方。

收货地点：广东省深圳市蛇口工业区港湾大道南康路/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厂内 

付款方式：收到货物验收合格并收到中标方发票后40天内电汇付清。

发    票：国家正式17%增值税专用发票。

质量处理：投标方所交产品除符合上述15项品质要求外，还必须符合粮食包装 面粉包装袋国标GB8665-88要求，并且要适于面粉包装；如本合同产品在抽样或使用过程中，发现袋内有残留线头、脏袋或破袋现象以及其他影响使用的任何不符合合同要求的情况，招标方有权退换货以及解除本合同，并保留向中标方索赔相关损失的权力。如招标方有使用本合同包装袋的面粉做出口销售，投标方须提供由检验检疫局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出境货物运输包装性能检验结果单》，具体出单时间由招标方通知。

争议解决：如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招标方所在地人民法院受理。

六、投标方须提供文件方有资格参加投标：
1、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 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3、 生产许可证（产品卫生检测报告或证书）（复印件）

4、 
七、投标保证金：

1、竞标须在竞标开始前支付RMB30,000.00(人民币叁万元整）作为投标保证金，以招标方帐户收到资金为准。
          收款单位：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蛇口支行

          帐  号：811280703610001

2、招标方在开标后10个工作日内将保证金退还给未中标方；中标方的保证金存于招标方，如中标方不在本招标书第九条所规定时间内签订购销合同，投标保证金不退回，且招标方有权选择投标条件仅次于该中标方的投标方作为中标方与其签订合同，或者选择重新进行招标；合同签署后，该招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待合同完全履行完毕后，招标方在10个工作日内退回保证金；中标方如不能完全履行合同或不履行合同，保证金不退回，且若因此给招标方造成损失的，招标方还有权向供货方索赔相关损失。

八、评标方式：按照南顺采购网中的定标规则评标。
九、开标及签订合同：

竞标结束后，招标方于次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中标结果，中标方收到通知后，两个工作日内与招标方签订购销合同，购销合同条款与标书中贸易条款相同。如中标方未按时签订合同，则视为违约，投标保证金不退回。

        招标人名称：蛇口南顺面粉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爱兰
地址：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南康路南顺大厦     电话：0755-26681092-371

邮政编码：518067                         传真： 0755-2668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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